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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核心报道

行政诉讼有制度防人为干预
打一场“民告官”官司仅50元
———本报记者专访长沙中院行政庭副庭长霍元芳

据长沙中院行政诉讼庭数据显示，今
年，该院接到的行政诉讼案为289例。其中
不包括单独的法院土地房屋征收综合法
庭受理的诉讼。这些行政诉讼中，撤诉与
和解的案子占25%，市民胜诉的占15%，6成
“民告官”的诉讼最后败诉。“不是说老百姓
起诉政府一定赢才是法治的进步，关键在
于当公民个人和政府发生矛盾时，无论双
方的社会角色多么复杂， 力量多么悬殊，
他们都可以化为原告和被告两个平等的
法律主体，让法律裁决。”霍元芳说。

另据记者了解，目前，我省新增规范性
文件数量呈下降趋势，每年约有500件违法
规范性文件得到及时纠正。而据省高级人
民法院统计，仅2008年，全省行政机关败诉
的行政案件就达417件。

6年来，起诉长沙市16个职能部门600
余次，这是湖南“较真哥”张华向政府叫板
的经历。

霍元芳与张华相识，就在6年前，在张
华的第一次行政诉讼中。 当年张家所在的
范围开始拆迁， 出于对征地项目和拆迁补
偿的不满，张华不愿拆迁。但一纸要求其限
期腾地的通告， 还是毫无悬念地送到了张
华家中。

张华将负责拆迁的长沙市国土局起诉
至法院，请求撤销这份“限期腾地”的行政决
定，一起漫长而复杂的行政诉讼由此拉开。

“对于张华，跟你们说实话，我对他从
心底里是非常佩服的。 他虽然打过这么多
民告官的官司，但他从来不做过激的事。敢
于向政府‘叫板’，但又始终在法庭上与政
府进行平等的博弈。”

霍元芳向记者坦言，其实法治进程中，
需要这样理性、较真的公民。正是像张华这
样一次次的诉讼，推动了司法的进步。

8月23日，长沙岳麓区凤凰山庄两栋5层楼房，依山傍水，在秋雨中分外的安详与宁静。3年前，轰动一时的“27户业主告赢长
沙市政府”事件就自这里引发。

像这样“民与官”、“私权与公权”的较量，几乎每天都在此案主审法官———长沙中院行政庭副庭长、一级法官霍元芳的面前
上演。数据显示，2012年仅长沙中院行政庭受理的诉讼就有289起。

政府与百姓，从未如此频繁地作为“原告”和“被告”两个平等的法律主体展开博弈，而这正是法治社会的常态。
问题是，法的天平上，一边是“官”，一边是“民”。 作为行政庭的法官，如何保证审判不受行政力量干扰？民告官的维权成本

几何？8月23日，记者采访了长沙中院行政庭副庭长霍元芳，揭秘“民告官”背后不为人知的细节。

谈独立审判

谈张华案
“法治进步需要理性、较真的公民”

谈诉讼成本

霍元芳表示，随着相关法律制度一次
次地修订和完善，受理“民告官”的法院大
门，在慢慢地打开。

霍元芳解释，之前的法律条文，行政
诉讼不仅规定了法院哪些情况可以受理，
哪些情况不受理，条条框框甚多。后来，最
高人民法院作出了两个解释，只规定了哪
些情况下法院不能受理行政诉讼，这样立
案的范围更广。

“另外，现在迈进法院行政庭的成本也
很低，几乎跟打的费用相差无几”。霍元芳说
，2004年之前，长沙市行政诉讼案件，是按
标的收取费用， 有可能产生几千至数万元
的诉讼费用。即便法院的大门敞开，想“告
官”的公民，也要摸摸口袋再决定。2004年，
诉讼费用变为按件收费，100元/件。2005年
后，诉讼费用再次减半，低至50元/件。

数据
长沙中院今年已受理
289例行政诉讼案

“一起诉讼费用仅50元
跟打的差不多”

“27业主告赢市政府，没人找我打过招呼”

【现状】

8月23日，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 一级法官霍元芳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记者 李丹 摄

■记者 王智芳 潘显旋 周红泉 通讯员 王力夫

在市民的传统观念中，民告官，会不会官官相护？
法院会为了一个普通百姓得罪行政部门吗？

这一点， 是长沙凤凰山庄27名业主起诉之初
最为担心的。

即使在今天， 业主周女士谈及获知自己胜诉
的宣判时，仍用了“始料未及”来形容。

8月23日，主审此案的霍元芳首度揭秘这一轰
动一时的“民告官”审理过程，当时莫说是业主怀
疑，身边的朋友都说，审老百姓告政府的案子，肯定
是承受了各种压力吧？ “真相是， 我从受理到宣
判，从没有任何人找过我。”

“收回令”未送达就开拆，反对
资料显示，长沙市岳麓山下的桃子湖畔凤凰山

庄建于2000年，住户以湖大和师大教师为主。
2009年2月2日， 长沙市政府发出“土地收回

令”，收回岳麓山风景名胜区天马山景区范围内湖
南大学等43家单位国有土地使用权， 其中包括凤
凰山庄。该决定刊登在当年2月6日的长沙某报上，
但并未送达业主手中， 综合整治指挥部便开始了
拆迁行动。

凤凰山庄有27户业主决定依法维权， 请求法
院判决被告长沙市政府的“收回土地决定”对原告
依法享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具效力。

长沙中院派出霍元芳等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
这起民告官行政诉讼案。

霍元芳记得，法庭上，双方代
理律师争辩十分激烈。“原告代理
方中有几名湖南师大的研究生，
很是书生意气，答辩非常好、非常
聪明，紧紧抓住程序违法不放，也
就是被告没有按程序送达土地收
回令，正是这一点，成为案子胜诉

的关键”。

胜诉了？原告代理感到很“意外”
最终，合议庭审理认为，长沙市政府在作出“土

地收回令”前，没有单独书面告知27位业主，也没
有将“土地收回令”直接送达给他们，因此“土地收
回令”对周女士不具有法律效力。当年3月17日，长
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后判决如下：确认长沙市政府
作出的长政发（2009）4号中涉及收回凤凰山庄27
户居民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部分无效。一审判决结束
后，被告未上诉。

但第一次审理，由于案情复杂，没有立即宣判。
第二次开庭，他宣读业主胜诉的判决时，原告几名
研究生代理感到非常“意外”，在现场就喊了起来：“我
们胜诉了？”“我当时跟他们开玩笑说， 你们的老师
肯定告诉你们，要你们做好败诉的准备吧？”

霍元芳分析，其实，在现在看来，政府败诉也不
会再有以前“没面子，有损政府权威”的观念，而是
约束规范自己的行政行为。

诉讼程序有制度专防人为干预
长沙市政府在一审判决结束后， 被告未上诉，

尊重审判结果，制止违法行政，长沙市城乡规划局
在其官方政务网上将凤凰山庄居民小区列入了“远
期拆除”之列。 这一案件也成了政府“拆迁”行为中
一起彰显公民依法维权、司法独立审判的典型案例。

其实，对于行政诉讼体系来说，有一套非常完
整的制度来防止行政干扰，首先“行政诉讼一般情况
采用合议制，合议庭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在合
议过程中存在重大分歧的案件，将报庭长或院长决
定，如果还存在分歧就由审判委员会会议决定。”

同时， 为杜绝政府与法院行政级别上的干预，
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 也会采用提高审级，如
区、 县相关部门的案例由市中院一审或者交叉审理
（长沙的案子安排到株洲、湘潭或其他地方）的方式。


